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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城事

“三不得”规定

助消费者维权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13日起实施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杨金涛) “今天《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正式实施，

其中规定经营者在格式条款

中将不得免除自己的责任、不
得加重消费者的责任、不得排

除消费者的权利等，从而会更

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德州市消保委秘书长贾通洲介

绍。13日上午10时许，在德州市

中心广场上，德州市工商局合

同科和消保委的工作人员通过

向路人发放传单、现场咨询等

形式，向广大消费者进行有关

合同维权方面的宣传。

“之前，部分商家在合同

或者协议中经常写有‘最终解

释权归本店所有’”等字样，这
样就单方面排除了消费者解

释格式条款的权利。《合同违

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正式实

施后，今后出现这种情况，工

商部门可以对商家分别予以

警告、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

但是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在宣传现场，

德州市工商局合同科吴科长

解释道。

杨女士最近准备买房，对

于购房合同中的相关问题在

现场进行了咨询，“这个办法
的出台，确实挺及时的。以后

我买房的时候，可要仔细看看

合同条款，从而更好地维护好

自己的权益。”杨女士表示。

“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发
现合同违法行为，可以向工商

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34—

2323741。”吴科长表示。

11月14日，德州长

途汽车站对过，两天前

被大风刮倒的垃圾桶仍

躺在地上，不见有人修

理。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一倒不起

德州市2863人起了四字姓名
除复姓外，不少孩子采用了父母的姓氏合用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曹宏源) 倪黄睿潇、温馨挽

晴、孔德红利……四字的姓名越

来越多，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

到，目前德州市范围内共有四字
姓名的市民2863人。但给孩子起

四字名字的家长也有在孩子上

学前将名字改回“大众名”的，从
2001年起，德城区已有89名市民

将四字姓名进行了更改减少。

由于民族文化的原因，我

国有众多的复姓姓氏。但改革

开放以来，不少家长在帮助孩

子取名时，采用父母姓氏合用

的方式，导致德州市出现了众

多的“新复姓，四字名”。据
1990年的德州市志统计，德州

全市共有姓氏329个，其中单姓

324个，复姓仅有4个，还有外

国姓氏1个。随着交流的日益增

多，加上不少从外地迁入的居

民，四字姓名的数目逐渐增

多。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

目前德州市范围内共有四字姓

名的市民2863人。

据人口管理资料记载，从上

世纪80年代起，德州市范围内开

始出现了父母双姓合一的复姓，

如周孙、朱姜等，并逐步增多。德

城区公安局户籍科科长杨会朝

表示，这种以父母姓氏合用的名

字，公安部门并不承认为复姓姓

名，只认同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

氏。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

先，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别

人重名，取些“小众化”的名字。

其次，通过起四字姓名可以彰显

个性。但记者发现，四字姓名的

市民多采用冷、僻等组成(如姜

綦圣楠、张齐硕藟等)。

杨科长告诉记者，“公安部
门在进行户口登记时，为防止电

脑中找不到冷僻字，会有专门的

造字系统来方便登记。但这些市

民在生活中容易产生一些麻烦。

比如，在银行、学校等部门的登

记注册时，部门电脑中如果没有

相关字，造成登记不上，也就容

易误事了”。

据了解，给孩子起四字名字

的家长多会在孩子上学前为孩

子将名字改回“大众名”，从2001

年起，德城区已有89名市民将四

字姓名进行了更改减少。


